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105 年 6 月份處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5年 6月 8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00分  

貳、地點：本處多功能會議室  

参、主席：陳處長惠琪 

肆、出列席人員：                                                                                            記錄：陳姿蓉 

   陳昆鴻（公假）   陳威霖    劉雪如（江宜祐代）   簡明山   鄭婉意    

     吳明珠   葉宥亨   葉韋志   黃淑媛   吳秋季   詹惠淑   張漢書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一、確認 105 年 5月 13日處務會議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確認洽悉。 

二、確認 105年 5月份處務會議主席裁（指）示事項列管執行情形 

(一) 項目 1050513-1，手語翻譯教材 e-learning後續上架及宣  

傳活動之相關事宜。 

               《補充說明》: 電子書 APP已於 105年 5月 18日上架 

                GOOGLE PLAY 商店，另本府資訊局 105年 5月 19日來電 

                表示，因本案 APP為市府第一套需付費之 APP，有付款程 

                序需設定，故本案目前已先行下架，刻正簽核付款設定相 

                關事宜，俟完成後再行重新上架。 

主席裁示：本案後續請身障輔助課做經驗分享，繼續列管， 

          餘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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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項目 1050513-2，請研議庇護工場依身心障礙需求設立相  

  關職種引導方案。 

    《補充說明》: 有關臺北市庇護工場現況探討報告業於 105 

     年 5月 30日簽核。 

主席裁示：本案解除列管，餘洽悉。 

(三) 項目 1050513-3，請一組 FAP彙編職災案例。 

     《補充說明》:已簽奉鈞長核定並完成印製。 

主席裁示：本案解除列管，餘洽悉。 

(四) 項目 1050513-4，雇主自主管理計畫成效請業務課彙整為 

  成果報告，另準雇主講習亦請檢討相關成效。 

               《補充說明》: 自主管理計畫成果報告已於 5 月 13 日陳核。 

                雇主講習成果報告已於 4月 15日陳核完畢。 

 主席裁示：本案解除列管，餘洽悉。 

          （五）項目 1050513-5，有關開齋節活動，請外勞諮詢課主動與 

                本府觀傳局聯繫宣傳之相關事宜。 

                《補充說明》: 依指示事項辦理，並持續與觀傳局召開相 

                 關會議。 

 主席裁示：本案繼續列管，餘洽悉。 

四、 105年 5月出席處外會議執行情形一覽表 

 主席裁示：洽悉。 

五、 本處各業務計畫暨活動列管執行情形一覽表  

主席裁示：洽悉。 



 

六、 研考及採購管制報告: 

          105 年 5 月份公文處理統計、採購案件分析及研考業務報告， 

          報請公鑒。 

         《補充說明》: 

(一） 公文研考宣導事項: 

          1、5 月份整體簽收率為 99.1% ，外勞諮詢課施瑪利記點 2 次； 

             外勞檢查課陳欣瑀、陳良志、施鷺音各記點 2 次、黃玉秀、 

             崔家豪、陳佳昀、徐海倫、胡黛珠各記點 1次。 

             2、4 月份雙月線上測驗已於 4 月 25 日至 4 月 29 日辦理完成， 

                統計結果:外勞檢查課施鷺音、外勞諮詢課施瑪利、斐納 

                德、裴氏越河等 4人未施測，上開 4位同仁將納入 105年 

                6月份測試。 

          3、本處 105年 5月份「公文處理課室互檢缺失」說明如下: 

① 未落實以案管制作業: 逕收來文或交辦案件應登記而未

送總收文登錄，承辦人公文決行後才掛文號。 

② 承辦人公文簽收時間超過 1日。 

③ 依據「臺北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公文處理重大疏失各級

人員懲處標準表」規定，無故拒收公文或對承辦公文延

不簽收逾 2日 （承辦人員申誡以上）、未依規定改分或

移文，嚴重影響案件處理時效及逕收來文或交辦案件應

登記而未送總收文人員登錄（承辦人員記點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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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處官網暨內網維護案（詳見簡報）。 

      （三）其它宣導事項: 

      1、為配本處財產及物品 105年盤點時間預定 7-9月開始，本處採 

          個人先自行初盤，財產及物品保管清冊於 6月份陸續發放先 

          行清點查對。 

      2、本府研考會以 105年 5月 20日北市研服字第 10530057001號 

          函通知，「與民眾通電話時應報明機關（單位）名稱及職別 

          姓名，俾利後續聯繫事宜並維護市民權益」，請外檢課與雇 

          主約訪視時間時，務必留下承辦人姓名及分機，以利民眾聯 

          繫。 

      3、永樂大樓外牆整修(含屋頂防水)工程，承包廠商 6月 3日開始 

          施工，同期間 4樓也將全面拆除裝修，施工開始將會有較大 

          噪音及施工期間人員較複雜，施工期間請同仁多留意進出本 

          處之民眾，以維辦公室安全。 

            主席裁示： 

一、 各課組請依秘書室宣導事項辦理。 

二、 請外勞檢查課同仁與雇主約訪視時間時，務必留下承辦

人姓名及分機，以利民眾聯繫。 

三、 請保全人員除固定時間外，加強巡邏檢視，以維本處工

作環境之安全，餘洽悉。 

 

 



 

                  七、 各課室業務報告 

(一) 身障管理課: 

      105 年 5月執行工作與 105年 6 月規劃辦理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二) 身障輔助課: 

             105年 5月執行工作與 105 年 6月規劃辦理工作報告。 

                   《補充說明》:105年度6月份規劃辦理事項，說明如下: 

1、 身障街頭藝人需求調查預計於 6月底完成。 

2、 6月下旬召開珍愛按摩坊 105年第 1次聯繫會議，屆時

請鈞長出席會議。 

             主席裁示：洽悉。 

 (三) 一組: 

      105 年 5 月執行工作與 105 年 6月規劃辦理工作報告。 

      《補充說明》:6月 2日舉辦「105年度績優身心障礙者職業 

      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選拔及表揚」第 2次初審會議。 

             主席裁示：洽悉。 

 (四) 二組: 

      105 年 5月執行工作與 105 年 6月規劃辦理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五) 外勞諮詢課: 

      105 年 5 月執行工作與 105 年 6 月規劃辦理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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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說明》： 

             1、6月17日至本府衛生局疾病管制處參加「105茲卡病 

                毒感染症疫情兵棋推演會議」第一次預演。 

             2、6月29日至本府衛生局疾病管制處參加「105茲卡病 

                       毒感染症疫情兵棋推演會議」第二次預演。 

主席裁示：洽悉。 

 (六) 外勞檢查課: 

      105 年 5月執行工作與 105 年 6 月規劃辦理工作報告。 

            《補充說明》：辦理105年度聘僱外勞雇主法令宣導研習活動， 

                             6月24日舉辦養護機構場次，邀請勞檢處勞動檢查員擔任講師， 

                            針對養護機構勞動條件相關新修正之法令進行專題講座。 

             主席裁示：洽悉。 

(七) 人事室: 

      105 年 5月執行情形與 105年 6 月規劃辦理工作報告。 

《補充說明》：105 年 6 月 15 日中午 12 時 30 分至 14 時整，  

 於本處 6 樓多功能會議室辦理市長與同仁面對面溝通座談會。 

             主席裁示：洽悉。 

 (八) 會計室:105 年 5月預算執行情形與 105 年 6月宣導事項。 

            《補充說明》：  

（1） 公務預算部分：歲出截至5月底止整體執行率為91.47％，

請相關單位配合預算分配期程積極執行，以提升執行績



 

效。 

（2） 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部份：基金用途截至5月底止執行率

為96.61％，主要係因繳納身障大樓104年記帳緩繳房屋

稅90萬元及依主管機關資本支出執行執行狀況檢討會議

事項提前執行，致執行率超前。 

             主席裁示：洽悉。 

 (九) 政風室: 

       105 年 6 月政風工作暨宣導事項。 

            《補充說明》: 如遇疑似精神障礙民眾至機關洽公或陳情，並 

             做出有傷害自己或他人之行為時，應通知當地警察機關或消 

             防機關，如有必要亦可通知本室前往協處。 

             主席裁示：洽悉。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中午 11時 30分，下次會議時間為 105年  7  月 1  4  日 上午 1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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